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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（特殊食品专项监管）绩效目标自评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

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资金的通

知》（粤财工〔2021〕125 号）、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

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

及监管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8 号）精神，韶关市市场监

管局食品流通科负责特殊食品专项监管资金 15 万元的使用。截

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共使用专项资金 15 万元，经费支出率

100%。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

经市政府批示，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度

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

管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8 号）精神，15 万特殊食品专

项监管资金留由市市场监管局使用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

根据省局有关要求，特殊食品专项监管资金绩效目标为：

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检查覆盖完成率 100%，完成 75 家次特殊食品

经营企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，特殊食品科普宣传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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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人群达 7500 人次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

根据省局有关要求，我局迅速组织人员对特殊食品专项监

管资金的分配、支付、使用等管理情况以及绩效目标的完成情

况进行了自查，经查，我局管理使用的 15 万元特殊食品专项监

管资金做到了专款专用，支出范围符合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

定，费用标准符合有关制度规定，不存在挤占、挪用等情况，

同时超额完成省局规定的绩效目标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局对辖区内 4家（其中 1家特

殊食品生产企业长期停产，并于 2022 年 8 月份注销）特殊食品

生产企业检查 11 家次，覆盖完成率 100%。完成了对 80 家次特

殊食品经营单位的双随机监督检查（检查发现问题 44 家次，已

经全部完成整改）。举办现场宣传活动 39 场次（其中进社区

26 场次、进乡村 5 场次、进商超 5 场次、进校园 2 场次、进

市场 1 场次），活动覆盖人群 1.1 万余人，派发宣传单张 2 万

余张，展出宣传展板 10（块）；进网络平台宣传 12 次；市局 6

月 1 日至 3 日与韶关日报合作社开展特殊食品科普知识线上答

题活动，共计 1.6 万余人次参与此次活动。2022 年省下达特殊

食品专项监管资金 15 万元，实际使用 15 万元，使用率 100%。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

（一）决策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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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项目立项情况。

（1）论证决策。

经市政府批示，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省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

管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8 号）精神，15 万特殊食品专

项监管资金留由市市场监管局使用。

（2）目标设置。

根据省局有关要求，特殊食品专项监管资金绩效目标为：

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检查覆盖完成率 100%，完成 75 家次特殊食品

经营企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，特殊食品科普宣传覆

盖人群达 7500 人次。

（3）保障措施。

一是印发了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

查计划》（韶市监食生〔2022〕2号），规定市局对全市特殊食

品生产企业实施全覆盖检查，每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

频次原则上一年不少于 3次；二是印发了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 2022年特殊食品经营环节监督检查计划》（韶市监食特〔2022〕

3号），对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双随机检查的家次进行了明确的规

定，随后又印发了《2022年韶关市特殊食品经营企业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抽查实施方案》，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

进行了具体部署；三是印发了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特

殊食品科普宣传工作方案》，对韶关市特殊食品科普宣传工作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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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了部署，规定了具体的宣传频次，覆盖人数等；四是成立了韶

关市市场监管局 2022年特殊食品科普宣传活动领导小组，加强了

对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

（1）资金到位。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

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资金的通

知》（粤财工〔2021〕125 号）、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

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

及监管）的通知》（韶财工〔2022〕8 号）精神，韶关市市场监

管局负责特殊食品专项监管资金 15 万元的使用。

（2）资金分配。

根据韶关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省促进经济高质

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市场监督管理-食品抽检及监管）的通知》（韶

财工〔2022〕8 号）精神，15 万特殊食品专项监管资金留由市

市场监管局使用。2022年 2月 22日，我局召开 2022年第 8次

党组会议，同意通过与韶关日报合作开展 1 次特殊食品科普知

识线上答题活动、开展户外公益广告宣传、举办 7 次现场集中

宣传活动（进乡村 3 次、进社区 2 次、进学校 1 次、进商超 1

次）的方式开展 2022 年特殊食品科普宣传活动，活动总预算 9

万元。2022年 3月 28日，我局召开 2022 年第 12 次党组会议，

原则同意市局 2022 年政务新媒体工作经费预算 18 万元，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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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由中国联通韶关分公司为我局提供舆情监测预警服务，经

费预算 19.5 万元，其中 3.47 万元经费从特殊食品专项经费中

列支。

（二）管理分析

1.资金管理。

（1）资金支付。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下拨特殊食品专项监管资金 15

万元，实际使用 15 万元，使用率 100%。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

严格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执行，专款专用，程序合法，财务收

支手续齐全，资金使用正确，项目进展顺利。

2.事项管理。

（1）实施程序。

一是印发了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食品生产监督检

查计划》（韶市监食生〔2022〕2号），规定市局对全市特殊食

品生产企业实施全覆盖检查，每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

频次原则上一年不少于 3次；二是印发了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 2022年特殊食品经营环节监督检查计划》（韶市监食特〔2022〕

3号），在全市范围内随机抽取 75家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实施飞行

检查。三是印发了《韶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特殊食品科普

宣传工作方案》，对韶关市特殊食品科普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，

规定市局举办 7次的现场集中宣传活动、1次线上答题活动；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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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每年举办不少于 2次的现场宣传活动，现场宣传活动覆盖人群

不得少于 1000人次。

（2）管理情况。

加强对资金使用单位的监管，每月通报资金使用进度，督

促资金使用单位按规定使用资金。

（三）产出分析

1.经济性。

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我局对辖区内 4家（其中 1家特

殊食品生产企业长期停产，并于 2022 年 8 月份注销）特殊食品

生产企业检查 11 家次，覆盖完成率 100%。完成了对 80 家次特

殊食品经营单位的双随机监督检查（检查发现问题 44 家次，已

经全部完成整改）。举办现场宣传活动 39 场次（其中进社区

26 场次、进乡村 5 场次、进商超 5 场次、进校园 2 场次、进

市场 1 场次），活动覆盖人群 1.1 万余人，派发宣传单张 2 万

余张，展出宣传展板 10（块）；进网络平台宣传 12 次；市局 6

月 1 日至 3 日与韶关日报合作社开展特殊食品科普知识线上答

题活动，共计 1.6 万余人次参与此次活动。

2.效率性。

通过开展特殊食品经营单位双随机飞行检查，特殊食品“五

进”专项科普宣传活动，使得市场环境得到进一步净化，我市

食品安全风险监控水平得到了有效提升。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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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效果性。

通过开展特殊食品生产企业全覆盖监督检查、特殊食品经

营单位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，打击了违法违规特殊食品经营

行为，规范了我市特殊食品经营秩序，同时降低了特殊食品安

全事故发生率，促使我市特殊食品市场环境逐步好转。通过张

贴宣传海报、摆放展板，发放科普宣传手册，播放动漫科普小

视频，举办科普知识讲座，开展现场咨询快检，宣讲防骗指南

和注意事项等方式，进一步增强公众（重点为老年人群）对特

殊食品常识的认知水平，提高其防范特殊食品欺诈和虚假宣传

的能力，引导其科学理性消费。

2.公平性。

2022 年，我局按计划完成了对 4 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（其

中 1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长期停产，并于 2022 年 8 月份注销）

11 家次的日常监督检查任务；共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特殊

食品经营单位 80 家次，发现问题 44 家次，完成整改 44 家，并

强化抽查结果的公示运用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

的原则，在广东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上进行了

公示。

五、主要绩效

2022 年，我局按计划完成了对 4 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（其

中 1家特殊食品生产企业长期停产，并于 2022 年 8 月份注销）

11 家次的日常监督检查任务；共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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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经营单位 80 家次，发现问题 44 家次，完成整改 44 家，并

强化抽查结果的公示运用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

的原则，在广东省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综合监管平台上进行了

公示。举办现场宣传活动 39 场次（其中进社区 26 场次、进乡

村 5 场次、进商超 5 场次、进校园 2 场次、进市场 1 场次），

活动覆盖人群 1.1 万余人，派发宣传单张 2 万余张，展出宣传

展板 10（块）；进网络平台宣传 12 次；市局 6 月 1 日至 3 日

与韶关日报合作社开展特殊食品科普知识线上答题活动，共计

1.6 万余人次参与此次活动。

六、存在问题

无。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结果将报送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供

上级主管部门对我局就该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同时，绩效自评结果也将作为我市 2022 年决算公开的附件在我

局外网上公示，供全社会对该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。

韶关市场监管局

2023 年 4 月 27 日


